
湘工美职院〔2021〕121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高层次人才
岗位绩效考核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：

《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考核暂行办

法》经学校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

2021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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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
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考核暂行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及管理，充分调动、

发挥高层次人才的专业特长，全面客观地评价高层次人才的教

学、科研、管理工作业绩，激励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

造性，提升学校办学内涵，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，指导高层次

人才岗位绩效考核工作，具体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

副组长：副校级领导

成 员：学校各部门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挂靠在组织人事处，具体负

责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考核工作。

二、考核对象

享受学校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的在职在岗教职工。

三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发布通知。学校发布考核通知，负责组织高层次人

才岗位绩效考核。

（二）个人申请。被考核人个人向所在部门提交《湖南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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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美术职业学院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考核登记表》，载明本年

度取得的工作业绩，获得的奖励和科研成果，同时递交业绩、

奖励及教学、科研成果的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部门初审。所在部门对被考核人递交的证明材料进

行审核并签字盖章，同时对被考核人的工作业绩予以初审，并

提出建议等次，整理汇总后，一并递交组织人事处。

（四）学校审核。组织人事处对考核情况进行整理汇总、

复核，并将结果报学校审核。

（五）结果确认。学校研究审核，对考核结果进行确认。

四、考核结果

考核的等次分为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。考核

结果为合格等次的，按标准全额发放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；确

定为“基本合格”等次的，按标准的二分之一发放高层次人才

岗位绩效；确定为“不合格”等次的，当年不予发放高层次人

才岗位绩效。凡未参加业绩考核的，不能享受高层次人才岗位

绩效。

五、考核标准

（一）凡应参加岗位绩效考核的高层次人才，必须取得以

下相应业绩，才能确定为“合格”等次。

具有教授及其他正高级职称的，须取得 4 项以上业绩；具

有副教授职称、副研究员的，须取得 3 项以上业绩；具有其他

副高级职称的，须取得 2 项以上业绩。不能完成任何一项的，



— 4 —

确定为“不合格”等次。未按要求完成业绩目标的，确定为“基

本合格”等次。

1.科研成果及业绩

（1）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普通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 篇；

如果发表 2 篇以上，最多累计为 2 项业绩；

（2）作为参与人员，撰写、参译著作，或编撰教材、工具

书等 1 本以上并出版，属有效名次内；

（3）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普通或学术期刊发表作品 2 篇；

如果发表 2 篇以上，最多累计为 2 项业绩；

（4）独创或合创第一名参加国家及相关部委、国家一级协

会主办的全国性大型展览、竞赛，获优秀奖、入围 1 次以上；

参加省级政府、各厅、国家二级协会、省一级协会主办的大型

展览、竞赛，获铜奖、优秀奖 1 次以上；参加省二级协会主办、

湖南之星、学校教师作品展等竞赛，获奖或入围 1 次以上；

（5）主持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

课题、教育部批准成立的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课题、

国家级学会（协会）课题、非科技厅、教育厅等主管厅局立项

项目、益阳市社科项目、省级学会（协会）课题、校级课题（含

思政专项、党建专项）等 1 项；如果主持 2 项以上，最多累计

为 2 项业绩；

（6）参与校级以上课题 2 项以上，在有效名次内（有效名

次参照学校职称评审文件有关规定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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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作为有效参与人，参与由学校层面申报、研究任务比

较重、需获得实际性成果的重要课题，以及学校委托的相关重

点研究课题 1 项以上；

（8）承担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

委托高校或科研院所研究的横向项目，经学校认定，符合学校

对横向项目管理流程的各项规定，单项进账经费在 0.5～3 万元

（含）的；

（9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十之后；获教育部

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十之后，获二等奖排名

第十之后，获三等奖第六之后；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

第六之后，获二等奖排名第六之后，获三等奖第六之后；获湖

南省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六之后，获二等奖

排名第六之后，获三等奖排名第二之后；获中国轻工业职业教

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六之后，获二等奖排名第六之后；

（10）排名第二及以后有效名次的成果获湖南省社会科学

成果鉴定“省内先进”结论；独立主持成果获湖南省社会科学

成果鉴定“通过鉴定”结论；

（11）获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六

及以后有效名次；获三等奖排名第二及以后有效名次；

（12）获湖南省科学技术奖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

果奖二等奖排名第六及以后有效名次；获三等奖排名第六及以

后有效名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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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3）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 1

项及以上；

（14）参与国家标准、行业技术标准、地方标准 1 项及以

上，并经学校有效排名。

2.教育教学

（1）专任教师年度超课时量 100 学时以上（年度基准教学

工作量 360 学时）计 1 项业绩。

（2）校级课程结项，课程主持人计 1 项业绩（以文件为依

据）。

（3）校级教学团队结项，团队主持人计 1 项业绩（以文件

为依据）。

（4）参与校级、市级、省级学会（协会）举行的教育教学

竞赛并获奖计 1 项业绩，累计不超过 2 项业绩。（以文件或证

书为依据）。

（5）指导学生参加校级、市级、省一级学会（协会）教育

教学比赛获指导教师奖计 1 项业绩，累计不超过 2 项业绩。

（6）在校外公开讲课或典型发言计 1 项业绩（以盖章版邀

请函或官网报道等为依据）。

（7）主持校级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标准、专业技能考核标

准与题库等教学标准制定修订工作计 1 项业绩，累计不超过 2

项业绩。（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（8）主持校级思政类、创业类项目计 1 项业绩；主要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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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个以上校级教学项目计 1 项业绩。本条累计不超过 2 项业绩。

（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（9）获校级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计 1 项业绩；获 2 次单

元课程作业展优秀指导老师计 1 项业绩；本条累计不超过 2 项

业绩。

3.项目建设及其他

（1）作为主要成员，参与了已立项的国家级或省级项目的

申报、建设和验收工作。学校已公布项目团队成员排名情况的，

该项目主要成员名单以正式公布的排名情况为准。若是切实参

与了项目申报、建设和验收工作，但没有列入项目团队成员排

名情况表中，由相关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提供佐证材料给创建

办，审核通过之后将予以认定。还没有进行项目团队成员排名

的项目，由项目牵头组织部门提供主要成员名单及参与项目的

佐证材料给创建办，汇总审核之后将予以认定。如该年度参与

了 2 个及以上项目的申报、建设和验收工作，本条最多计 2 项

业绩。

（2）所负责的工作成效在主流媒体上进行典型宣传。

（3）年度考核 A 等。

（4）所负责的工作获市级以上奖励。

（二）凡应参加岗位绩效考核的高层次人才，取得以下各

项中一项的，评定为“合格”等次。

1.主编教材、工具书，独著或以第一作者合著、合译专著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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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以上并出版；

2.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作品 1 篇以上；

3.独创或合创第一名参加国家及相关部委、国家一级协会

主办的全国性大型展览、竞赛，获银奖、铜奖 1 次以上；参加

省级政府、各厅、国家二级协会、省一级协会主办的大型展览、

竞赛，获金奖、银奖 1 次以上；

4.主持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、湖南省语言文字应

用研究专项重大重点课题、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、

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、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

究青年项目及一般项目、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、

湖南省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专项课题、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

研究一般项目、益阳市科技计划项目、益阳市委重点调研课题 1

项；如该年度主持上述课题 2 项及以上，年度“合格”有效期

最多累计为 2 年；

5.承担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委

托高校或科研院所研究的横向项目，经学校认定，符合学校对

横向项目管理流程的各项规定，单项进账经费在3～10万元（含）

的；

6.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十及以后，获二等奖

排名第六至第九；获教育部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

名第六至第九，获三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；获省级教学成果奖

特等奖排名第六至第九，获二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，获三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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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名第二至第五；获湖南省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

名第二至第五，获二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，获三等奖排名第一；

获中国轻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，获

二等奖第二至第五；

7.排名第二至第五的成果获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鉴定“省

内领先”结论；独立或排名第一的成果获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

鉴定“省内先进”结论；

8.获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六至第

九；获二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；获三等奖排名第一；

9.获湖南省科学技术奖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
特等奖排名第六至第九；获一等奖排名第六至第九；获三等奖

排名第二至第五；

10.获国家科学技术奖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、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二等奖排名第

十之后；获三等奖排名第十（含）之后；

11.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；如获得 2 项以上，年度“合格”

有效期最多累计为 2 年；

12.立项主持湖南省地方标准 1 项及以上；

13.公开出版个人作品专集 1 本及以上。

14.参与的省级（教育厅、行指委、教指委等）课程结项。

（参与排名前四有效，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15.参与的省级教学团队结项。（参与排名前四有效，以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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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为依据）。

16.主持立项建设国家级或省级项目 1 个；如该年度主持立

项建设项目 2 个及以上，年度“合格”有效期最多累计为 2 年；

学校“双高计划”11 个子项目负责人、财务处和创建办负责人

可计作主持立项建设项目 1 个，年度“合格”有效期为 1 年。

17.参与省级（教育厅、人社厅、国家部委直属单位、行指

委、教指委、国家一级学会、协会等）教育教学竞赛并获三等

奖。（以文件或证书为依据）

18.指导学生参加省级（教育厅、人社厅、共青团省委、行

指委、教指委、国家一级学会、协会等等）教育教学比赛获三

等奖指导教师奖。（以文件或证书为依据）

19.在省级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教研活动中公开讲课或典

型发言。

20.主持制定（修订）的教学标准获评省级优秀教学标准。

（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21.获评省级（教育厅、行指委、教指委等）优秀毕业设计

指导教师称号。

（三）凡应参加岗位绩效考核的高层次人才，取得以下任

意一项业绩的，该年度将评定为“合格”等次，且有效期为 2

年。

1.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 篇；如果

发表 2 篇以上，年度“合格”有效期最多累计为 3 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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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主编省部级规划教材（含湖南省职业教育优秀教材、中

国轻工业“十三五”规划教材等）1 本以上；

3.独创或合创第一名参加国家及相关部委、国家一级协会

主办的全国性大型展览、竞赛，获金奖 1 次以上；

4.主持除教育部和科技部外其他部委计划项目、湖南省哲

学社会科学基金除重点项目外的其他项目（含一般项目、青年

项目、西部项目、“2025 湖南智造”高职项目、成果立项项目、

基地项目、奖励项目、社科湘字品牌“985”项目）、湖南省社

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、湖南省社科联智库课题、湖

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、湖南省社科基

金教育学专项课题、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资助及青年资助

课题、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科教联合项目 1 项；如该年度主持

上述课题 2 项及以上，年度“合格”有效期最多累计为 3 年；

5.承担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委

托高校或科研院所研究的横向项目，经学校认定，符合学校对

横向项目管理流程的各项规定，单项进账经费在10万元以上的；

6.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排名第十之后；教育部民族

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六至第九，获二等奖排名第

二至第五，获三等奖排名第一；获省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排名

第二至第五，获一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，获三等奖排名第一；

获湖南省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一；获中国轻

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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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排名第二至第五的成果获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鉴定“国

内先进”；独立或排名第一的成果获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鉴定

“省内领先”；

8.获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二至第

五；获二等奖排名第一；

9.获湖南省科学技术奖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
一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；获二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；获三等奖

排名第一；

10.获国家科学技术奖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、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一等奖排名第

十之后；获二等奖排名第六至第九；获三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九；

11.立项主持行业技术标准 1 项及以上。

12.主持的省级（教育厅、行指委、教指委等）课程获结项

认定。（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13.主持的省级教学团队获结项认定（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14.参与省级（教育厅、人社厅、国家部委直属单位、行指

委、教指委、国家一级学会、协会等）教育教学竞赛并获二等

奖以上奖项。（以文件或证书为依据）

15.指导学生参加省级（教育厅、人社厅、共青团省委、行

指委、教指委、国家一级学会、协会等等）教育教学比赛获二

等奖以上指导教师奖。（以文件或证书为依据）

16.参与制定（修订）的教学标准获国家级教学标准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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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参与排名前四有效，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17.在国家级政府部门举办的教研活动中公开讲课或典型

发言。

18.获评国家级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称号。

（四）凡应参加岗位绩效考核的高层次人才，取得以下任

意一项业绩的，将评定为“合格”等次，且有效期为 3 年。

1.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 CSCD、CSSCI 收录来源期刊（含扩

展版）、《中国教育报》理论版发表论文 1 篇；在《中国人民

大学复印报刊资料》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》全文转载论文 1

篇，如果发表 2 篇以上，年度“合格”有效期最多累计为 4 年；

2.主编 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、普通高等教育

“十四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 1 本以上；

3.独创或合创第一名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、中国文联、中

国美协主办的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，获优秀奖（进京

作品）或入选；

4.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、湖南省重大重点科

技攻关项目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项目及一般项

目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湖南省科技计划（含

软科学计划）重点项目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文化部文化艺术研

究项目、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大重点课题、湖南

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重点课题、湖南省文旅厅文化发展改革重

大研究课题 1 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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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排名第六至第九，获一等奖

排名第六至第九，获二等奖排名第四至第五；获教育部民族教

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，获二等奖排名第一；

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一；获湖南省民族教育优秀教

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一；获中国轻工业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

一等奖排名第一；

6.独立或排名第一的成果获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鉴定“国

内先进”；

7.获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一；

8.获湖南省科学技术奖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
特等奖排名第二至第五；获二等奖排名第一；

9.获国家科学技术奖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、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三等奖排名第

二至第五；

10.获国家科学技术奖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、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特等奖排名第

十之后；获一等奖排名第六至第九；获二等奖排名第四至第五；

获三等奖排名第一。

11.主持的国家级课程获结项认定。（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12.主持的国家级教学团队获结项认定（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12.参与国家级教育教学竞赛并获二等奖以上奖项。（以文

件或证书为依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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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教育教学比赛获二等奖以上指导

教师奖。（以文件或证书为依据）

14.主持制定（修订）的教学标准获国家级教学标准认定。

（以文件为依据）。

（五）凡应参加岗位绩效考核的高层次人才，取得以下任

意一项业绩的，将评定为“合格”等次，且有效期为 4 年。

1.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《中国科学》《新华文摘》《中国

社会科学文摘》期刊上发表或全文转载论文 1 篇以上，或在《人

民日报》理论版、《光明日报》理论版发表论文 1 篇以上；

2.主编教材获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（职业教育与

继续教育类）1 次以上；

3.独创或合创第一名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、中国文联、中

国美协主办的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，获铜奖及以上奖

项；

4.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、国家社会科学基

金重点项目（含教育、艺术、军事单列国家级重大、重点项目）、

国家其他部委办局组织的重大招标项目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

般项目（含教育、艺术、军事单列国家级一般项目）、教育部

重大招标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招标项目、全国

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及专

项基金项目 1 项以上；

5.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排名前五，获一等奖排名前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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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二等奖排名前三；获教育部民族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

排名第一；获省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排名第一，获一等奖排名

第一；

6.获湖南省科学技术奖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
特等奖排名第一；一等奖排名第一；

7.获国家科学技术奖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、

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特等奖排名第

一至第九；获一等奖排名第一至第五；获二等奖排名第一至第

三。

8.主持国家级教育教学竞赛并获一等奖奖项。（以文件或

证书为依据）

注：论文与作品发表，教材、著作出版，作品获奖、标准

制定、专利授权等，均需符合学校职称评审、科研奖励相关文

件具体规定。

（六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直接确定为“不合格”等次。

1.违反师德师风的；

2.本年年度考核等次为 C 等、D 等的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考核工作按年度进行，其业绩计算时间从当年的 1

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若业绩在该年度之前已取得，但仍在考

核标准规定的年限内，在高层次人才绩效考核中，该项业绩有
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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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方案由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负

责解释。

（三）本方案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。

附件：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考核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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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高层次人才岗位绩效考核登记表

姓 名 职 称 学历学位

所在部门 工作岗位 从事专业

符合考核

标准项目

所在部门

意见
负责人签名（部门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校考核

意见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